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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的权力监督制度研究 
孙百慧 

（渤海大学  辽宁省锦州市  121013） 

摘要：新时代我们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利用公民权利对权力
的监督以及国家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同以权谋私、知法犯法的行为做斗争；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
指示牌，我们要努力跟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和精神，并将其全面贯彻落实，不能让其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
更要落实到百姓的心中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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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领航伟大工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和

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期间。“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

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有利的一面也包含不利的一面，

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

祸害国家和人民。”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铁律。”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

强调以及重视，对权力进行约束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

的关键一步，这也是党执政兴国的必修课。 

一、国家权力的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

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话虽

简单，但表明了国家的一切活动都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从历史上看，宪法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

争中，资产阶级为了确认其取得的权利和用来巩固胜利

的成果而制定出来的。纵观我国制宪史，从 1949 年的《共

同纲领》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修改的

52 条宪法修正案，不难看出我国制宪的主体都是人民，

我国宪法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了我国公民享

有选举权，还制订出了严密的选举制度，这为后来的民

主集中制的实施以及我国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

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 1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

具体表现就是由我国公民选举出各级人大代表，由各级

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人大代表，最终选出全国人大代表，

这就体现出人大是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着人民的

意志，就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我国法律是由

人大制定的，国家的重大事项也是由人大决定的，我们

所熟悉的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监督机关、国家审判机关、

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军事机关也都是由人大选举产生，

这些国家机关都必须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另

外在具体工作方面，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具体决策过程

都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

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由全国人大代表组成，全国人大

代表是全国人民派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使臣，他们接

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委托，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集体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宪法只

规定了权力的分工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对国家权

力的正确运作的原则、范围、程序以及权力主体之间相

互关系做出更具体的规定。 

全国人大和各个国家机关坐拥着人民大众赋予的至

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会公正无私，且一定不会独断专

行吗？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它虽然规定了我们人民享

有制宪权，但是真正行使制宪权的却是立宪机关，因为

在权力的运行中并不是全体国民直接的参与制宪活动。

实际上，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且人口众多，是做不到全体

国民直接参与立宪活动的，真正直接参与制定宪法过程

的只能是国民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人大行使的立法活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按理说立法

机关制定的法律其他机关是无权进行审查的，那立法机

关制定的法律是否违背宪法该如何审查呢？1954 宪法确

立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的模式是代议机关模式，在全

国人大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基础上，1982 宪法又授予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虽然这种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再加上我国关于权力监督有众多

法条，立法机关自己监督自己是否违宪的问题，却仍然

没有得到一些实质性的解决，当然也体现不出违宪审查

制度的专有性和裁判过程中的司法性。对于立法机关自

我审查的问题，难免会意识不到自己立法出现的问题以

及很难保证审查的公平性，就导致不能及时预防自己出

现的错误，出现错误也不能及时改正。 

二、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们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力意味

着有责任，有权力就需要受监督。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

指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

监督、彼此牵制，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 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

力”，防止权力任性。试想倘若不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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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就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司法公信力的降低，国家机

关不仅难于执法，还难以维护所谓的公平和正义。 

（一）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从宪法与宪政的角度来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

间的关系可以简单的表述为：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制约着国家权力。

那么公民权利怎样制约国家权力呢？我国《宪法》中有

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

都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都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

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

者检举，有关的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虽

然这体现了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但是在国家面

前，公民的力量毕竟是微乎其微的。有的学者认为，通

过建立与权力结构相当的权利结构来制衡国家权力，是

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最有效的方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的可诉式宪法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

障。笔者认为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不必如此繁琐，我

国现有的有关权力监督的法律都已错综复杂，早已遍布

各个法律部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虽说

这样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最终是治标不治本，

导致大多数百姓只知道有新增的法律，但是对于法律的

具体内容却不知一二。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后，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有所提高，但就目前

来讲，我国才刚刚实现小康社会，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

也才刚刚脱贫，这就造成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公民

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均匀，欠发达地区公民法律意

识普遍浅薄，大多数公民保护自身和维护权益的思维明

显不足。在社会发展中，公民不善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又怎能企图公民用自己的权利监督国

家权力呢，这就是公民权利对于监督国家权力的最大的

问题所在。所以笔者认为当下要想实现公民权利监督国

家权力，首先就是要开展全民普法工作，加强公民对法

律的学习，从根本上实现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二）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监督 

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具备着监督的

权力与被监督的义务。质询案和罢免案的规定就是对全

人大权力的监督，全人大的监督权体现在对其产生的国

家机关的监督；同样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提出质

询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国务

院对所属各部、委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享有监督权；在

法院之间，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和专门法院的审判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监督；在

2018 年的宪法修改增设了监察委员会，规定监察委员会

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包括职务

违法和职务犯罪，并且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

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实行监察公开制度，对于监察工作的

信息必须公开。任何机关都要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除此之外还要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各个国家机

关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这也是监督权依法

行使的制度保障。 

虽然我国法律中国家权力之间的监督无处不在，但

是现实生活中，知法犯法的情况依然存在。我们现在要

求法治国家，就是要加大对政法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加强对每个执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的监督，开展法律队伍

的教育整顿，纠正冤假错案，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

来确保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想要对强政法领域进行

改革，就要加强对政法队伍的教育，增加政法队伍的职

业道德，培养法律队伍的法律职业伦理，通过改革提高

政法队伍整体的职业道德，不断为政法队伍注入新鲜血

液；我们法治的目的就是在于运用法律的手段防止国家

权力的独断、腐败和专横，就需要一批职业道德高尚的

人来运用法律，才能更好的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

治所强调的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是权力之间的制约，

也是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让权力之间相互监督，是维护

法律的权威，也是保障执行国家权力的人不去违背法律

的有效措施。 

三、人权保障 
宪法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力，列宁曾经

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我国《宪法》

基本原则中人民主权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都体现了宪法

对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 

在国家权力的统治与众多法律的规范之下，公民权

利难免显得有些渺小，在一些具体事件下，对于部分人

民群众的利益并不能照顾的无微不至，甚至可能会侵害

到个人的权利，我国制定了完善的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想要实现人权保障，就离不开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和

制约，行政机关是与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国家

机关，它不仅享有大量的日常公共生活的组织指挥权能，

还代表着国家的公权力，它可以通过各种的行政行为直

接干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活动，行政权力的广泛性、主

动性和强制性都让我们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更加重

视，权利保障理所当然成为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行政机关不

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不得做出减损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坚

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在刑事诉讼

法中有体现刑法的保障机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

没有委托辩护人，就可以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

提供辩护，也可以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这是为了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以免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

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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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把维护人民权

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各领域全过程，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早在《旧唐书徐有功传》中就

有记载：“听讼惟明，断狱惟平”的说法。可见，从古至

今司法公正是一直备受关注的事情，审判的公正是人民

权利保障的最后屏障，我们要努力守好这个屏障，最根

本的就是提高我们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维护好广大人民的利益，保障司法

裁判的公正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职能变的越来

越大，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都已经伸入

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

国，但是现实生活中重立法轻执法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当然也不乏有些部门知法犯法、滥用职权、贪赃枉法、

以权谋私的现象。现今社会强调在阳光下执法，还要讲

究法律的源头治理，这些名词都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我们要做的就

是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尽早

实现依法治国。 

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是对人民权利的最

大的保障，人权保障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人权法治保障制度的全

面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既揭示了人权的

本源，阐明了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指出了人权事

业的发展方向。 

结语 
权力监督是权力运行的重要环节，是权力良性运行

的护身符。探索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习近平法治精神，

就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摸索和总结，致力于

完善我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更好更快的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法治中国，当今对权力监督的制度愈加完

善，就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依法治国、实现

人权保障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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